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2） 无  （如无，请填写“无”）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4.本章中标注“★”的参数为实质性参数，★条款须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要求，否则投标无效；非★条款  /  条及以上未响应的，投标无效。
5.技术参数评审时以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中 六、投标响应表中投标人响应承诺内容为准，如采购需求明确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还应当提供对应证明材料。为便于评审，建议对证明材料相应内容做标记。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在运费服务合同期限内，进度款按年支付。供应商列出全年工作量结算清单，提出结算申请。采购人按照采购文件、合同等要求对运维和技术咨询服务情况进行验收考核，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含设备升级改造验收）且考核达到要求后，根据实际工作量据实结算全年费用。
上述要求不允许负偏离。否则，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

	3
	服务期限
	运维服务合同签订按“1+1+1”方式进行（在中标单位签订首年运维合同后的三个月内（设备升级改造期间）按照在线率支付费用，此期间在线率仅作为支付标准，不作为考核是否合格标准。三个月之后付款标准按照考核标准支付。服务期内，每月进行在线率考核，并合同期限满一年前一个月进行年度考核。年度考核合格，可续签下一年采购合同。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太和县公安局智能交通一期、三期运维服务项目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二、项目概况

（一）本项目主要对太和县公安局智能交通一期、三期项目提供续保运维服务，整体服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1
	交警前端设备运维服务（含电费）
	交通一期：54个路口的前端交警信号服务设备，437套交通违法行为监测设备，62套智能监测设备以及后端配套设备；
交通三期：共计72个路口的前端交通信号设备、554套高清电子警察、144套交通监控、20套违停球、3套交通诱导系统、30台高空瞭望设备、6套不礼让行人抓拍系统以及后端配套设备。
运维服务内容包含所有点位视频采集前端及信号灯等设备设施维保（含设备设施运行电费）和前端杆件取电点供电及线路维保。

	2
	交警后端设备运维服务
	包括交通一期、三期后端应用平台及相关软硬件设备的升级、优化、与有关系统对接等运行维护等工作。

	3
	交警专线链路
	本服务范围现有专线链路为交警设备专线链路，交警专线链路共计169条，其中包含电子警察抓拍前端，人行/车行信号灯前端等链路。

	4
	交警维修服务
	对原智能交通一期54个路口的前端交警信号服务设备，437套交通违法行为监测设备，62套智能监测设备以及后端配套损坏设备进行更换，应免费更换为全新产品；对原交通三期共计72个路口的部分前端交警信号设备、高清电子警察、交通监控等进行维修，如无法维修则，经采购人确认，应免费更换为全新产品。


（二）本项目的运行维护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运维期内提供包括施工、巡检、维护、维修、故障排除、系统优化、配合软件升级、应急服务、数据容灾在内的多项服务，服务标准以满足日常使用需要为准则。
三、服务需求

太和县公安局智能交通一期、三期已经陆续到期，为了保障太和县道路交通安全，需对此运维服务进行采购。 本年度拟采购太和县公安局智能交通一期、三期运维服务（含升级改造），服务期限三年，采购运维服务内容为：交通一期共计54个路口的前端交通信号设备、437套交通违法行为监测设备、62套智能监测设备。交通三期共计72个路口的前端交通信号设备、554套高清电子警察、144套交通监控、20套违停球、3套交通诱导系统、30台高空瞭望设备、6套不礼让行人抓拍系统。运维服务内容包含所有点位交通前后端设备设施维保和前端取电点供电及线路维保，包含驻点运维人员及车辆费用。一期、三期电子警察系统、监控设备及信号灯系统正常运行，对损坏设备进行更换维护等详细内容按照服务需求。
四、报价要求
1、报价方式： 

（1）☑总价报价：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包含项目实施期间全部咨询费、访谈研讨费、食宿交通费、各类税费等发生的所有费用。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追加费用，供应商自行考虑报价风险。合同签订后，中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增加合同价款及相关要求。招标人与中标人对以上费用标准的认定理解不一致的，以招标人意见为准；

供应商在投标文件格式“五、投标分项报价表” 须至少包括2项服务内容（运维费用    万元/年、过渡期总费用80万元（暂定80万元，据实结算）），其中运维费用根据考核据实结算；过渡期总费用80万元为固定费用，供应商须不加修改填写固定金额80万元。

（2）□费率报价：                   ； 

（3）□单价报价：                   ； 

（4）□其他：                       ； 

备注：说明内容按照采购项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
五、其他要求

1、承诺函：供应商须对以下内容进行承诺（格式自拟）

（1）软硬件：提供的设备不限制年限的按照国标协议接入其他设备或允许其他设备接入，非国标协议接入须提供对接条件。

（2）后台接入：提供不具有限制性的国标接入系统

（3）算力保障：40个点位的预警分析接入能力，每处点位2个相机（相机不低于800万的解析能力（含图片解析等能力）。

2、异常低价投标审查：

评审标准：

（1）投标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投标报价平均值×60%；

（2）投标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投标人投标报价×60%；

（3）投标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如采购项目未设定最高限价的，以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作为最高限价）×60%；

（4）评标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投标人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

格式及材料要求：投标人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
3、其他具体内容详见设计方案

